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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礼学构成整个儒学的核心内容，抛弃了它儒学也不成其为儒学。其次，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正义的角度看，也不

必抛弃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，因为差异本来就是宇宙、人生、社会之实际，它和平等原则都是建立新人伦、新礼制

的基本支撑点，社会公正不应当是简单的平等，而应当是包容差异的平等，这种包容差异的平等是一种复杂的平等，

也是更高层次的平等和社会公正。从儒家礼学传统中发现其公平、正义的内在蕴涵，积极与西方思想对话，积极参与

现实社会问题的解答，这是实现儒家礼学当代开展的重要契机，也是一条艰难而前途光明的道路。 

  从现实意义上讲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儒家礼学的重构。针对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混乱、道德水平滑坡等现

象，从维护政治稳定、建设和谐社会出发，提倡明礼诚信成为时代要求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即明什么样的礼的问

题，如果始终停留在“谢谢”、“您好”等表面性的礼仪上，则现代社会的新礼建设就很难深入。我们认为，现代新

礼建设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缺少礼学本应有的根本精神——差异性，对人与人、人与物、人与群、群与群

之间的种种关系不能作出区别、规范。而儒家礼学在这方面既有普遍的差异秩序原则，又有丰富的现实经验，可以为

我们的新礼建设提供借鉴。金景芳先生说：“今日国人见面握手，丧葬送花圈，过生日，切大蛋糕，上插小蜡烛等

等，不都是礼吗？只是不完备、有些不符合国情罢了。看来制定新礼在当前，如同制定新法一样，还不能说是不急之

务。”  

  在中国当代的社会生活中，虽然儒家的礼义与礼仪等都受到很大冲击，有的被完全抛弃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

的社会生活以至公共生活中都不自觉地沿用着传统儒家的礼学，民间的冠、婚、丧、祭以及国家、社会的公共礼仪中

都存在着这种情况。我们认为，从批判继承的角度说，在当代社会里，不仅作为儒家礼学根本精神的差异性具有永恒

价值，同时历史上儒家礼学的某些具体礼仪、特殊礼义也具有现实意义，完全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制礼作乐服务。先秦

时期，荀子针对名实淆乱的现实，提出制名的原则是“必将有循于旧名，有作于新名”。 当代中国新礼乐制度的建

设，处于今天这样一个中西、古今文化不断深入融通的历史形势下，如何调和新、旧之制而不以名害实是需要慎重对

待的。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实事求是，在具体的人伦日用中考量旧礼，斟酌取舍，同时与时俱进建构新礼，回应时

代的要求。 

  我们肯定儒家礼学在现代社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，但并不表明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是抽象不变的永恒真

理，更不意味着以之为指导思想的儒家礼制、礼仪、礼俗等都是合理的。在当代社会里，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在理

论框架和实际应用上，都需要有新的诠释与发展。传统儒学往往将礼学差异性原则本体化，没有意识到差异性本身的

复杂性、变动性，我们则主张差异性原则在时间、空间、内涵上都是有限制的，它来自于人类社会生活实际，也要在

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中不断更新其理论形态。从内涵上讲，儒家礼学以差异性为根本原则，差异性本应包容对

等、等级两端，但在实际生活层面，往往却是向等级性一段靠拢，而远离平等性一端，这种偏颇理应得到纠正，今天

应当以平等观念补充、修正儒家礼学，抛弃等级性，改差异、等级互动为差异、平等互动。从应用范围上讲，传统儒

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往往是“天人合一”式的，而我们今天则应该实行领域分离原则，把它还原到人与人、人与物、

人与群、群与群的交往关系之中，在伦理道德、社会习俗方面建立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合理新礼，而在公共权力领域、

基本人权领域追求普遍平等。而从差异性自身的依据上讲，传统礼学主要依据亲亲、尊尊、年龄、性别等因素，而我

们应该根据今天的社会现实，对其进行扬弃，并补充知识、才能、功利等因素，提倡一种多元互动的差异性。 

 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中与西、古与今之礼相混杂的时代，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，给儒家礼学的当代开展提供

了很好的契机。儒家礼学主张在肯定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天、地、人、物之间的和谐共存，这样一种学说在中国古代

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对数千年华夏文明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。我们今天应当对儒家礼学的普遍价

值与现实存在有自觉的认识，并实现其创造性发展，使之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，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。 



[第 1 页]   [第 2 页]   [第 3 页]    

[关闭窗口] 

版权所有：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©2003-2007 


